
中国船舶重工集团

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

根据 《公司法》、中国证监会 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

度的指导意见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公司章程》等相

关规定,我们作为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海洋防务与信息对抗股份有限公

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
”)的独立董事,在会前收到了公司拟提交第八

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拟审议的关联交易相关议案,并进行了事前

审核,发表认可意见如下 :

一、关于投资设立新能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

该关联交易是公司业务拓展的积极尝试,该业务方向符合国家扶

持产业政策,未来可与公司现有业务形成产业链,拓展业务范围;相

关合作方 (含关联方)均以现金出资,且按照出资额比例确定各方在

所设立公司的股权比例,交易价格公平、公允,同意将该关联交易议

案提交董事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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